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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及其重要零部件 

1  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适用于主推进柴油机、驱动发电机的柴油机及其他与入级有关

的船用柴油机的认可及产品检验。 

1.2  柴油机氮氧化物测试还应参照本社《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及

检验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CCS 现行有效的《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2.2  CCS 现行有效的《材料与焊接规范》 

3  定义 

3.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定义适用本指南。 

3.2  本指南有关定义如下： 

(1)  低速柴油机：系指额定转速低于 300r/min 的柴油机； 

(2)  中速柴油机：系指额定转速大于等于 300r/min，但小于 1400r/min

的柴油机； 

(3)  高速柴油机：系指额定转速大于等于 1400r/min 的柴油机。 

(4)  额定功率: 系指在无限航区环境条件下, 柴油机所能发出的最大

持续功率（即入级的最大轴功率)，其相应的转速为额定转速。 

(5)  无限航区环境条件： 

绝对大气压                      0.1MPa 

环境温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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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60％ 

海水温度(中冷器进口处)             32℃ 

4  图纸资料 

4.1  申请认可时，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 9.1.10.1 规定图

纸和技术资料应提交批准。 

4.2  下列图纸/技术资料应提交备查： 

(1)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 9.1.10.2 规定； 

(2)  柴油机的扭振和纵振当量值及用于台架校核的计算书（适用时）。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5.1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5.2  低速机包括轴承座、机座、机架、气缸体、曲轴、气缸盖、活塞头、

活塞杆、十字头、连杆、气缸套、贯穿螺栓、气缸盖螺栓、连杆螺栓、主轴承螺

栓、传动装置、增压器、空冷器、主启动阀、调速系统、燃油高压油管及报警装

置、排气阀液压管、喷油器、高压油泵、缸盖安全阀、防爆门、超速保护装置、

油雾浓度探测器等零部件。 

中高速机包括机体、曲轴、连杆、活塞、气缸套、热交换器、气缸盖、燃油

高压油管及报警装置、连杆螺栓、增压器、高压油泵总成等零部件。 

备注：除上述基本柴油机的零部件外，柴油机机带系统或设备还需按本社规

范其他篇章的适用条款要求经本社型式认可或持有本社产品证书或在制造厂进

行检验和试验。例如：I、II 级管系及燃油滑油管系（含机带泵等承压部件），柴

油机安全及报警系统（含重要传感器），电子喷射系统及管系（含泵阀件），机械

接头及软管等。 

5.3  对 5.2 条所述主要零部件至少应满足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如零部件

系柴油机制造厂自行生产，则验船师到场进行相应的试验和检验后在报告上签署,

可不另发零部件完工证书。如系外购，则应由外协厂申请本社办理检验发证；对

于原材料从外厂订购，也应由材料厂申请本社检验发证，现场验船师进行零件完

工检验时需核查材料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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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焊接工艺评定 

对本指南 5.2 所列的重要零部件，如有采用焊接结构的，则该焊接工艺需按

照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相关要求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及批准。 

7  设计技术要求 

7.1  船用环境条件 

船用柴油机在船舶横倾 15°、横摇 22.5°、纵倾 5°、纵摇 7.5°的状况下

应能正常工作。对应急柴油机，在横倾和横摇均为 22.5°，纵倾和纵摇均为 10°

的情况下应能正常工作并满足 0℃起动。 

7.2  曲轴的强度和扭振校核 

7.2.1  应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附录 3 的规定进行

曲轴强度校核。 

7.2.2  柴油机的扭振校核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12 章的

要求提交柴油机的扭振当量值进行核算。 

7.3  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 

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的要求见 CCS《船用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试验及检验

指南》。 

7.4  材料 

7.4.1  柴油机零部件的材料试验要求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 9.2.2。 

7.4.2  柴油机零部件的无损探伤要求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 9.2.3。 

7.5  柴油机零部件压力试验的规定 

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 9.10.2。 

7.6  管系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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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第 4 节。 

7.6.2  柴油机应设有高压套管组件以及燃油泄漏报警装置以满足 SOLAS74

公约 2000 年修正案的 Ch.II-2/Reg.4.2.2.5.2 和 Reg.4.2.2.5.4 的要求。 

7.7  起动装置 

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第 5 节。 

7.8  扫气－增压装置 

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第 6 节。 

7.9  阀、调速器等附件 

详见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第 7 节。 

8  型式试验 

8.1  典型样机的选取 

8.1.1  低速机的型式试验的样机应按下列原则选取： 

(1)  所选机型应该具有代表性； 

(2)  按本社批准的图纸和技术文件的要求制造； 

(3)  制造厂已进行过内部试验并确信性能可靠。 

8.1.2  中高速机型式试验的样机应按下列原则选取： 

(1)  所选机型应该能体现工厂平时的生产水平； 

(2)  强化指标较高。 

8.2  型式试验项目 

8.2.1  非批量生产柴油机的型式试验应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附录 4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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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批量生产柴油机的型式试验应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附录 6 中 1.2 条规定进行相应的试验后，再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第 3 篇第 9 章附录 5 规定执行。 

8.2.3 对新设计或有重大修改的柴油机，柴油机制造厂应按 CCS《钢质海船

入级规范》第三篇 12.1.3.1 条要求在台架上对所设计的柴油机进行扭振和纵振(如

有要求时)测量，并校核其当量参数值。 

8.3  试验条件 

8.3.1  如制造厂试验台位作为认可试验场所，应能完成大纲规定的试验项目。

CCS 将对其试验能力、检测手段以及试验人员情况等方面进行核查并确认满足

要求。否则，试验应在 CCS 认为具备条件的场所进行。 

8.3.2  试验用测量仪表应具有有效的计量检定证书。 

9  单件/单批检验 

9.1  低速机 

9.1.1  大型低速船用柴油机应满足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一篇第三

章附录 1 的要求，  

9.1.2  检验应按照认可时获得批准的检验计划（质量控制计划中相关内容）

进行，由验船师参加工厂生产本指南 5.2条所列的零部件的材料检验、焊接检验、

无损探伤、加工检验以及装配检验和整机的台架试验。 

9.2  中高速机 

9.2.1  只有已经制造厂检验/试验合格并已达到可交付状态的柴油机，方可

申请 CCS 单件/单批检验。 

9.2.2  对获得 CCS 认可的制造厂的产品单件/单批检验项目： 

(1)  材料检验：按本指南本 7.4 的要求进行； 

(2)  探伤：按本指南 7.4 的要求进行，探伤人员必须持有本社认可的有

效资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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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抽样比例在检验计划中制定，由工厂和验船师具体商定，但至少

要有 1 台，随机选取该批柴油机中的部分产品，按 CCS《钢质海

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9 章附录 6 规定的试验项目进行复验或在

制造厂进行试验时现场见证； 

(4)  每次申请单件/单批检验时，应同时提交该批产品的主要零部件原

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检验和试验记录，由 CCS 验船师审核。 

9.2.3  对获得 CCS 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的产品检验。 

(1)  检验方式主要以报告审核为主，所有试验项目应由制造厂独立完

成；制造厂应在产品交付前提交检验申请，并提交涵盖上述 9.1 条

中所有试验/检验项目的报告/记录/文件等，由 CCS 验船师进行报

告审核； 

(2)  获得我社型式认可 A 的制造厂应按照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第 1 篇第 3 章第 4 节的要求，按时申请定期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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